附件4：
短缺药品协调处理流程图




挂网药品采购困难





申报企业整改不到位





四川省基本药物集中采购服务中心收取需求单





医疗卫生机构填写《医疗卫生机构用药需求单》





1个工作日内通知药品申报企业





药品申报企业领取需求单，与相关医疗卫生机构协调供货问题





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中心备案





药品申报企业在10个工作日将需求单原件返回





列入“黑名单”，取消集中采购资格





医疗卫生机构在需求单上签字确认并加盖鲜章





四川省卫计委药政处、四川省药械集中采购服务中心等相关部门约谈药品审报企业、下发整改通知书





加盖公章后传真





不能供货





及时供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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